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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的各国政府提案和建议 
 
南非：对第 2、22和 27条的修正 
 

第 2条：定义[术语的使用] 
 

1. 南非建议对(c)项修改如下： 

“(c) ‘官员’系指在公共团体、私人组织、法人组织、政党、机构或其他就
业部门担任任何职务的任何主管、职员、干事、代理人或雇员，不管其是根据一

项劳务合同，还是其他，也不管其是否担任行政领导的职务；” 

2. 建议增加以下一项： 

“（…）‘商业’系指任何个人在一缔约国内为获得收益或利润而从事的任

何经营、商业、职业、行业、制造业或任何种类的事业或其他任何活动，应包括

得自、用于或旨在进行这类活动的所有财产，以及这种活动所产生的所有权利和

责任。” 
 

第 22条：公职人员侵吞财产 
第 27条：挪用财产 

 
3. 建议将第 22和 27条合并如下： 
 

“第（…）条 
“公职人员侵吞财产 

 
“各缔约国应采取各种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以便将公职人员或履行公共

职能的个人为与原意图无关的目的，为了其本人的利益或第三方利益不正常地

使用或转移该公职人员因其职务而得到用于行政、保管或其他目的的任何属于

国家 独立机构或个人的动产或不动产、货币或证券确定为刑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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